
关于“光信善·铭阳达慈善信托”终止的情况报告

杭州市余杭区民政局：

由我司担任受托人的“光信善·铭阳达慈善信托”成立于 2022 年 10 月 14

日，信托初始规模 10 万元，信托期限为永续。信托资金用于中国法律允许开展

的各个领域的经过筛选过的慈善公益项目上，有序开展扶贫济困、助医助学、养

老助残、科教文卫、环保救灾等慈善活动，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。具体而言，

本慈善信托资金全部用于杭州市余杭区盲人板铃球项目，符合本慈善信托目的。

截止 2023 年 8 月 29 日，本信托项下的信托财产已全部运用完毕，信托目的

已经实现。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，本信托满足终止条件，具体为：

终止日期：2023 年 8 月 29 日

终止事由：信托财产使用完毕，信托目的已经实现

剩余信托财产及其处置方案：不涉及

特此报告。

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

2023 年 9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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